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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現就閣下 12 月 16 日的來信回覆如下。

(a) ~電力條例 ) ( í ~ 條例) J )旨在確保電力裝置及電

氣產品的安全 ，以及電力供應的安全及可靠性。該〈條
例》規管電業工程人員和電業承辦商的詮冊，訂立電力

供應、線路裝設及電氣產品的安全規格，並授權供電商

及政府處理電力意外及執行該《條侈的。有關客戶能否

轉售電力予第三者 、 電力公司為客戶安裝獨立電錶及用

電收費事宜涉及兩間電力公司及其客戶之間的安排，均
不屬《條例〉的規管範圈。

至於可否強制為創房戶安裝獨立電錶，電力公司為用戶

安裝獨立電錶 '必須要得到業主及大廈管理人同意 ， 而
單位必須要符合有關的先決條件及安全標準'例如單位

設有獨立門戶 ， 以及獨立電力裝置及其他設施能符合

〈電力條例) ( 第 406 章 ) 規定的安全標準及電力公司
《供電則例 〉的要求。若租住單位為分間單位 ，由於原
本單位已設有電力裝置及獨立電錶 ， 必須先獲得單位業

主同意改動現有的電力裝置 ， 以符合〈電力條例》規定

的安全標準及《供電則例〉的要求 ， 才可安裝獨立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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錶。此外，電錶必須接駁至供應大慶電力的上升總線，
並且安裝在大慶的公共地方 ， 以便電力公司人員抄讀電
錶。因此分問單位租戶在 申請安裝獨立電錶前，必須要

在大廈公共地方找出安裝電錶的位置，亦要得到大慶管
理人同意騰出空間安裝電錶。基於不同的環境限制和安

全考慮，強制規定為對房戶安裝獨立電錶並不可行 。

(b) 我們已聯絡兩間電力公司並要求他們就委員會的提問作

出回覆，現總結如下 。

根據兩聞電力公司的《供電則例 } ，除非事先獲得電力
公司的書面同意，客戶不得轉售取自電力公司的電力給

第三者，如客戶違反有關規定 ， 電力公司可截斷供電 。

但在採取行動前 ， 電力公司亦會考慮、截斷供電會否令創

房戶成為最終受害者，得不到電力供應 。

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認為對於向客戶轉售電力給第三者施

加其他罰則的建議，需要詳細考慮有關新規定的影響、

有效性和公平性，例如是否可以幫助解決創房戶的問
題、及若施加建議的“罰款"會否給最終電力用戶帶來

不適當的財政負擔。

香港電燈有限公司(港燈)亦認為由於港燈與其個別客

戶謹為合約關餘 ， 港燈只能從提供服務收費或因客戶違
約導致損失而獲取賠償。若因客戶將電力轉售第三者

(如創房租戶) ， 港燈需經複雜及昂貴的司法程序提出
訴訟或以小額錢債審裁處理 ， 以便確立實際受損金額 。

即使港燈勝訴 ， 最終亦只能執行截斷電源作為違約補

救，結果還是對受影響租戶無補於事 。 故此港燈認為並
不適宜單方面自訂罰款條款，以懲罰轉售電力致第三者

之違約客戶 。

環境局局長

rp (王愛娟 5能向代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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